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芒市财政局文件

芒财预〔2022〕180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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芒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2年第一批民族

地区转移支付资金的通知

芒市农业农村局和芒市甘蔗技术推广站：

根据《德宏州财政局关于下达2022年第一批民族地区转移支付资金的通知》（德财预〔2022〕89号）文件，现下达你单位2022第一批民族地区转移支付资金232.07万元，其中芒市农业农村局192.95万元，分别用于烟区基础设施建设维修补助38.2万元，烤房建设补贴79.75万元，雪茄烟开发补贴75万元；芒市甘蔗技术推广站39.12万元，用于甘蔗良种良法技术推广补贴专项资金。支出功能分类列入2022年度“2130505生产发展”。请严格按照资金管理规定，专款专用，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芒市财政局

2022年6月2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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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本局国库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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